
- 1 -

暨法通〔2021〕16 号

关于印发《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学位

论文工作规程》的通知

学院各单位、学院教职工：

《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规程》已

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

2021 年11 月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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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保障和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根据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结合法学学科人才培养

实际，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中有关术语含义如下：

申请人：指申请参加学位论文开题、预答辩和答辩的在读研究生；

专家：指参加论文开题、预答辩、评阅和答辩的专业老师和行业专家。

第二章 开题报告

第三条 开题报告工作由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统一组织，原则上每学

年安排 3 次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时间分别为 3 月中下旬、6 月中下旬和 9

月中下旬。

第四条 开题报告以公开报告、答辩以及专家组评议的形式进行。报告

会前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须做好信息公告工作。

3 年制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最迟完成时间为第 4 学期末，2 年制研

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最迟完成时间为第 2 学期末。

第五条 参加开题报告会的学位论文选题必须事先征得导师同意，开题

报告的撰写必须在导师指导下进行。

开题报告会前，申请人需提交开题申请，并填写《暨南大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开题报告书》（以下简称“开题报告书”）。经导师审查符合条件

并同意开题的，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将电子版和纸质版开题报告书一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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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纸质版开题报告书必须由导师签署意见并签名。

申请人提交的开题报告书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符合开题标准，不得

参加当次开题报告会：

（一）无故未按时提交的；

（二）没有明确的论文题目的；

（三）没有在开题报告书的“研究内容”部分列明论文大纲的三级目

录的；

（四）未经导师签字确认的；

（五）开题报告书内容不完整的。

第六条 开题报告书篇幅一般不少于 8000 字，内容构成如下：

（一）选题依据：阐述选题理由，介绍选题的研究历史、国内外研究

现状及研究趋势，分析选题的理论意义、实用价值、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

等；

（二）研究内容：阐述研究目标、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研究的重点

和难点、创新之处、预期结果等；

（三）研究方案：阐述论文写作拟采用的研究方法、时间安排、可能

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分析等；

（四）研究基础及条件：说明为完成论文写作所做的基础工作、所需

的研究条件；

（五）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参考文献

原则上不少于 50 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书参考文献原则上不少

于 30 篇，根据论文内容需有一定数量的外文文献；

（六）其他开题报告书要求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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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开题报告会的专家组原则上应由研究生导师担任。博士研究生

开题报告会专家组成员5～7 名，原则上成员半数以上具有博士生导师资格，

组长须由博士生导师担任；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会专家组成员 3～5 名，原则

上成员半数以上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组长须由硕士生导师担任。

专业学位研究生开题报告会专家组可以邀请行业专家参与。

第八条 开题报告结论分为通过和不通过。

申请人需向专家组就选题作全面汇报，并当场回答专家提问,专家组专家

对报告人的选题是否紧密结合学科发展前沿、是否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 论

据是否充足、选题难度如何、研究工作方案是否可行，科研工作时间安排是

否合理等方面作出综合评价，由专家组集体决议申请人开题是否通过。对有

争议者，专家组可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投票，经 2/3 以上（含 2/3） 专家

同意，方为通过。

开题报告会专家组组长向参加开题报告会的全体研究生公布结论和具

体修改意见。

第九条 通过开题报告者，应当在导师指导下，根据专家组的修改意见

进一步完善开题报告书内容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开题报告书终稿，开始学位

论文的写作。

未通过开题报告者，应当在导师指导下，根据专家组的修改意见修改

开题报告书或换题，3 个月后重新申请开题。

第十条 开题报告书终稿完成后，申请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开题报告书

电子版上传至学校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系统，同时将经导师签字的纸质版开

题报告书提交至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存档。

第十一条 开题报告书通过后须严格执行，开题报告通过的研究生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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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若选题与内容有重大变动须重新

开题。

第十二条 研究生必须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开题报告后方可进行中期

考核，中期考核合格半年后方可申请答辩。

第三章 预答辩

第十三条 申请人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应当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程

序。

第十四条 预答辩原则上安排在正式答辩前 2 个月进行。夏季学位论文

预答辩时间一般为 3 月中下旬，冬季学位论文预答辩时间一般为 9 月中下旬。

第十五条 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统一组织预答辩工作，并按要求对申

请人申请预答辩应具备的条件进行审查。

预答辩以公开报告、答辩以及专家组评议的形式进行，预答辩前学院

研究生管理办公室须做好信息公告工作。

第十六条 预答辩前，申请人填写并提交《暨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预

答辩申请表》（以下简称“预答辩申请表”）。经导师审查符合条件并同意

预答辩的，申请人在规定时间内将预答辩申请表、电子版和纸质版预答辩学

位论文一并提交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纸质版预答辩学位论文必须由导师

签署意见并签名。

第十七条 申请人申请预答辩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

（二）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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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期考核获得通过；

（四）学位论文严格按照《暨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要求》和《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规范》要求撰写；

（五）学位论文撰写已经完成且预查重率≤30%；

（六）符合学校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八条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专家组由至少 5 名正高职称或有博士

学位副高职称的研究生导师组成，其中半数以上为博士研究生导师，组长须

由博士研究生导师担任。申请人指导教师须参加预答辩，但不参加表决。

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专家组由至少 3 名副高及以上职称的研究生导师

或有博士学位的优秀教师组成，其中半数以上为硕士研究生导师，组长须由

硕士研究生导师担任。

专业学位论文预答辩专家组可以邀请行业专家参与。

第十九条 预答辩基本程序：

（一）预答辩设预答辩秘书，预答辩秘书负责预答辩工作的组织、记

录及材料整理工作，并在预答辩正式开始前向专家组汇报预答辩基本情况；

（二）预答辩组长宣布预答辩开始，并介绍预答辩专家组成员及预答

辩基本流程及要求；

（三）答辩人报告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包括选题的背景、价值，研究

现状，论文主要观点、创新之处以及不足等，内容统一采用 PPT 形式展示，

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人报告时间在 30 分钟内，硕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申

请人报告时间在 15 分钟内；

（四）预答辩专家组成员提问或指正，答辩人当场进行答辩；

（五）预答辩专家组应对学位论文进行严格、认真审查，重点审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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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题的合理性、内容的科学性、框架的逻辑性、写作的规范性、学术创

新性、有无违反学术规范现象、关键性结论等，并详细指出论文中存在的

不足和问题，提出修改意见；

（六）预答辩结论分为通过和不通过，预答辩专家组采取集体合议方

式作出是否通过预答辩的意见。对有争议者，专家组可采用无记名投票方

式进行投票，经 2/3 以上（含 2/3）专家同意，方为通过。

预答辩专家组组长向全体答辩人宣布评议结果及修改意见，并填写《暨

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意见书》。

第二十条 通过预答辩者，应当在导师指导下，根据预答辩专家组的修

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论文。博士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人还需填写《暨南大

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后论文修改认定书》，经导师和预答辩小组组长或

其委托的预答辩专家确认同意后，方可提交正式答辩申请。

未通过预答辩者，不能参加正式答辩，应当在导师指导下，根据预答

辩专家组的修改意见对论文进行重大修改与完善，半年后可重新申请预答

辩。如学位论文存在重大问题，选题与内容需进行重大变动则必须重新开

题。

第四章 答辩

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通过预答辩，未违反《暨南大学关于研究生学位论

文学术不端行为预防及处理暂行办法》《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关

于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预防及处理的暂行规定》等规章制度，且

学位论文正式查重率≤20%的，可提交符合要求的学位论文申请参加学位论

文送审和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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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除学校另有要求外，夏季学位论文答辩时间为每年 5 月中

下旬，冬季学位论文答辩时间为每年 11 月中下旬。

第二十三条 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统一组织学位论文的送审和答辩

工作，并按要求对申请人申请答辩应具备的条件进行审查。

第二十四条 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根据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对所

有学位论文实行“双盲”送审，校外评阅专家从学校和学院校外评阅专家库

中产生。

博士学位论文应至少送 3 位本学科领域内学术造诣深厚、责任心强、

学风正派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专家评阅，且校内评阅专家不超过 1

人；学术硕士学位论文应至少送 2 位本学科领域内学术造诣较深、责任心

强、学风正派的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及以上职称专家评阅，且校内

评阅专家不超过 1 人；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应送 3 位本学科领域内学术造诣

较深、责任心强、学风正派的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及以上职称专家

或在聘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导师或具备博士学位的行业专家评阅，

且校内评阅专家不超过 1 人。

第二十五条 评阅人应对论文是否达到学位论文学术水平和可否答辩

提出意见。评阅结论均为“论文达到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水平，同意答辩”

的，申请人可以参加论文答辩。评阅结论为“论文未达到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水平”或“不同意参加答辩”或“同意对论文进行修改，半年后参加答辩”

三种情况中的一种的，均视为该份论文评阅未获通过。论文评阅结论有 1

个否定意见的，可增聘 1 名专家评阅该论文。论文评阅结论有 2 个及以上否

定意见（含增聘专家的评阅结论）的，申请人不能参加本次论文答

辩，可由申请人进行论文修改，半年后再申请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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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参加答辩的申请人在答辩前应当在导师的指导下，根据评

阅专家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并填写《暨南大学学位论文评阅意见的修改

说明》，在参加答辩时提交给答辩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 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根据国家和学校的文件规定组织

答辩，申请人严格按照《暨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基本程序》参加答

辩。

第二十八条 答辩以公开报告、答辩以及专家组评议的形式进行，答辩

前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须做好信息公告工作。

第二十九条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 或7 位同行专家组成，其中

至少 2 位为校外专家，答辩委员会委员的半数以上应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

职称)，且半数以上应是博士生导师，答辩委员会主席应指定具有正高职称

的博士生导师担任。申请人导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委员

和论文评阅人最多重复 2 人。答辩委员会设秘书(讲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1

人。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５位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以上的

同行专家组成，其中至少 1 位为非我校及申请人所在单位的专家。申请人

的导师不能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答辩委员会主席应指定具有正高职称的研

究生导师担任，研究生导师应占半数以上。答辩委员会委员和论文评阅人最

多重复 1 人。答辩委员会设秘书 1 人。

专业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可以邀请行业专家参与。

第三十条 答辩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答辩通过与否”和“毕业答辩通过

与否”两种情况分别表决，表决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经全体委员 2/3 以上

(不含 2/3)同意，方为通过。

https://law.j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87/c5/7613038b4ee4af3aba1af604ceaa/e21603e9-3f21-4298-a72d-71bd7484045f.doc
https://law.jnu.edu.cn/_upload/article/files/87/c5/7613038b4ee4af3aba1af604ceaa/0b15426e-b0ed-4cd2-b1c4-1f7c5228c3f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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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未获通过的，答辩委员会应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就是否建议

修改论文再重新答辩作出决定，经不少于全体委员的 2/3（含 2/3）同意，

申请人可在原论文基础上继续修改，否则应重新开题。获准修改论文者，

硕士学位申请人可在半年后一年内重新答辩一次；博士学位申请人可在半

年后两年内重新答辩一次。

第三十一条 如博士学位论文未达到博士学位的学术水平，但已达到硕

士学位的学术水平，而申请人又尚未获得该学科硕士学位者，可做出授予硕

士学位的决议。

第三十二条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提出修改意见的，申请人应当在导师指

导下，根据答辩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论文，并在规定时间内上传电子版学位论

文终稿至学校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系统，同时将纸质版学位论文终稿分别提

交图书馆和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归档。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的申请人申请程序需同时按照《暨南

大学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在职人员硕士学位的工作实施细则》

执行。

第三十四条 本规程由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

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规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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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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